         淄博高新区第八小学财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财务报销管理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结合教育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项经济活动的财务报销事项。 

第三条  财务报销管理坚持“依法依规、预算控制、权责统一、程序透明、勤俭节约、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四条  各部门负责人应认真执行报销流程，严格控制经费开支，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和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第二章  财务报销流程

第五条  经办人办理业务时，应取得或填制合法、真实、有效的原始凭证【原始票据(发票、财政票据)、自制原始单据（借款单、出差审批单等）、公函、会议通知、电子结算单等】（以下简称“原始凭证”）。 经办人对所取得的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六条  经办人分类整理原始凭证后填制有关经费报销单，并使用相应费用粘贴单按要求粘贴原始凭证。

第七条  凡规定事前审批的报销事项，须附经审签的审批单据、文件。其中，差旅费用须附《出差审批单》；培训费用须附《差旅费（培训费）审批单》；通过政府采购的报销事项须附《区级政府采购项目处理单》；其他事前签署合同的报销事项须附相关合同文本。

第8条  经办人与报销人为同一人时，经办人须在费用报销单上报销人处和每张原始凭证上签注姓名；经办人与报销人非同一人时，经办人须在每张原始凭证上签注姓名，报销人在费用报销单报销人处签注姓名。签注后将费用报销单连同所附原始凭证交分管（主任）和分管领导审签。分管（主任）对审签的经济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分管领导对审签的经济事项承担相应责任。

第九条  经办人将经分管（主任）、分管领导审签后的费用报销单连同所附原始凭证交财务人员审核，并由财务负责人审签。财务负责人对审签的费用报销凭证的财务合规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条  经费报销实行预算前置审批和校长审批制度。学校年度经费预算须经校委会研究同意并提报财政部门审批后执行。教育经费在实际支出时，所有报销事项必须由校长审批签字。

第十一条  财务人员在办理报销业务事项中，要严格按照现行财务规章制度规定审核把关。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单据应予退回或要求补充完善相关资料；对非经费审批人签署或超权限范围签署的原始凭证等不予受理；对不符合其他规定的报销事项，应予以制止和纠正。

第十二条 学校超过1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须经学校三重一大会议讨论通过，方可报销。

第三章  财务报销内容

第13条  办公费。办公费是指购买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宣传用品等的支出。学校办公用品等原则上由学校负责统一购置。特殊事项，经校长批准，可由各处室自行购置。

第14条 硒鼓、碳粉、墨盒、色带以及复印纸等办公消耗用品实行定点采购。学校选定有对公账户、信誉好、价格公道的办公消耗用品定点单位。

第十五条  印刷费。印刷费包括文件资料印刷等方面的支出。印刷费除学校日常工作所需的各类文件、公文、会议材料等外，实行定点采购。学校负责通过充分考察论证选定印刷定点单位，定点派印。文件资料等印刷由学校专人负责审核和派印，按学期结算报销，报销的原始票据应附机打印刷资料明细清单。特殊事项，可由学校分管人员出具派印单，委托处室按照规定自行印刷，由处室按次结算报销。

第十六条  邮电费。邮电费是指信函、包裹、货物等的邮寄费、电话费及网络通讯费等。邮寄业务费、电话费、网络通讯费等由学校办公室负责，按月报销。特殊事项，可由具体经办人员按照规定自行办理并结算报销。

第十七条  培训费、差旅费。培训费是指纳入学校预算的各类业务培训支出。差旅费是指学校教职工临时到淄博中心城区(张店区、高新区)以外地区公务出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等相关费用。具体报销细则见《淄博高新区第八小学教师外出培训制度及差旅费报销标准》
 第十八条  维修（护）费。维修（护）费是指办公用房、公用设施以及办公设备、网络系统等维修维护支出。学校办公室负责办公用房及公用设施的维修（护），须在学校编制预算时报送当年维修计划，突发维修事件一事一报。维修（护）项目，由学校办公室组织实施，报销时须附维修材料等费用清单，并在原始凭证及费用清单上由使用人签字。对于属于应该进行政府采购的项目，由学校按照规定程序办理政府采购手续，报销时须附维修合同（协议）、工程预决算和竣工验收报告等。

第十九条  专用材料费。专用材料费是指达不到固定资产购置标准，或容易发生损耗的专用材料支出，具体包括购买办公用设备墨粉、硒鼓、专用纸张等所发生的费用。专用材料报销时须附采购清单。通过政府采购的专用材料报销时，原始凭证后须附政府采购合同及政府采购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劳务费。劳务费包括临时聘用人员、钟点工劳务费，审计、资产评估劳务费，培训讲课费，律师费，评审费等。

第二十一条 公务机票管理 

1．学校人员国内出差、因公临时出国购买机票（以下简称“购票人”），可直接使用公务卡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购买公务机票（GP标志），也可通过具备公务机票销售资质的航空公司直销机构或机票销售代理机构，使用公务卡或银行转账方式购买公务机票（GP标志）。

2.购票人可以购买市场上公务机票销售渠道外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国内航空公司航班机票。购票人报销时，应当提供购票时点在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同时刻同航班舱位的价格截图等材料，以证明购买价格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因购买此类机票而产生的超出航空公司标准退改签规则的退票费用、组合产品费用等，均由购票人自行承担，单位不予报销。

3．购票人报销政府采购机票销售渠道购买的机票退票手续费时，应以各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代理机构出具的退款单据作为报销凭证。

第二十二条  固定资产。学校总务处牵头负责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相关科室配合落实。业务科室固定资产购置须经校长同意后列入学校预算。总务处协助相关科室按照程序和要求办理国有资产购置审核手续、政府采购审批手续并作为报销凭据。其他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另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其他费用

 其他零星费用支出，依照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合规性原则报销。

第四章  其他事项


 第二十四条  票据管理

1．票据管理包括发票和财政票据管理。经办人提供的发票或财政票据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具有税务监制章或财政监制章并加盖出票单位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票面内容书写完整，名称、日期、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价和金额要齐全；发票号码完整连续；无涂抹更改、挖补。不符合基本要求的发票不予接收。

2．发票记载内容有误、退回原出票单位更正的，更正处应加盖原出票单位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发票遗失的，原出票单位提供存根联复印件且加盖出票单位公章的，视同有效发票。

第二十五条  支付结算管理

支付结算采取公务卡结算和转账结算两种方式。学校所有业务结算原则上使用公务卡结算。特殊情况需要转账结算的业务，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政府采购管理

严格按照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淄博市财政局转发<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淄高新财发【2020】286号文）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有效期暂定三年。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以上事项如有调整，按新规定执行。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八小学

2021年12月1日
